平安养老金橙养老保障管理产品封闭型第7号组合第11期
募集公告
	产品名称
	平安养老金橙养老保障管理产品

	 认购投资组合名称
	封闭式第7号组合第11期（以下简称“本组合”）

	产品风险评级
	二级，中低风险

	适合客户
	本产品向有投资经验及无投资经验客户均可销售。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建议：经我司代销机构对客户进行风险承受度评估，评定结果为“进取型”、“成长型”、“平衡型”、“稳健型”的客户适合购买本组合。

	本组合类型
	封闭式非保本型

	预期收益率
	预期年化收益率5.55%（此处收益率为扣除相关资费后投资者预期净收益率）

	产品管理人
	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托管人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代销机构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方式
	通过产品管理人自身或产品管理人委托的机构进行募集

	发售对象
	年龄在18周岁至65周岁之间（以实际缴款之日为计算时间点），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并经过投资风险偏好测评的个人（以下简称“委托人”）

	投资及收益币种
	人民币

	单位金额
	1元人民币为1份

	认购起点金额
	认购起点份额为1万元，超出部分以1000元整数递增。

	本组合认购期
	2014年7月23日上午9：00—2014年7月28日下午15：00；产品管理人保留延长或提前终止本组合认购期的权利。如有变动，本组合实际认购期以产品管理人或产品代销机构的公告为准。

	本组合成立日
	2014年7月28日下午15：00，如本组合认购期调整的，则本组合成立日相应进行调整，产品管理人或产品代销机构另行公告。

	本组合起息日
	2014年7月29日，如本组合认购期调整的，则本组合起息日相应进行调整，产品管理人或产品代销机构另行公告。

	本组合到期日
	2014年9月30日，如本组合成立日调整的，则本组合到期日相应进行调整，产品管理人或产品代销机构另行公告。

	本组合利益分配日
	本组合到期后，相关款项将在组合到期日后的2个工作日内从本组合的托管帐户划出，平安银行将在上述款项划出后的2个工作日内分别支付至各份额持有人指定的本人银行帐户。

	产品存续期限（天）
	63天

	投资方向
	主要投资于货币基金等货币类资产、央行票据、银行定期存款、国债、协议存款、债券、债券回购、债券基金及债券型保险产品、商业银行理财产品、信贷资产支持证券、信托公司集合资金信托计划、证券公司专项资产管理计划、保险资产管理公司基础设施投资计划、不动产投资计划和项目资产支持计划及国家政策规定保险资金可投资的其他资产。

	费率结构

	资产管理费
	0.15%/年，由养老保障管理基金财产承担，按日计提，到期一次性支付。 每日应计提的资产管理费=前一日的养老保障管理基金净值×0.15%/当年实际天数 

	资产托管费
	0.05%/年，由养老保障管理基金财产承担，按日计提，到期一次性支付。 每日应计提的资产管理费=前一日的养老保障管理基金净值×0.05%/当年实际天数 

	投资咨询顾问费
	由养老保障管理基金财产承担，到期一次性支付。 
投资咨询顾问费=养老保障管理基金总资产-按照预期年化收益率计算的委托人应得收益及本金的总和-资产管理费-资产托管费-养老保障管理基金应承担的其他费用（如有）。
产品到期时，按照上述公式计算所得的总体投资咨询顾问费最低为0。

	税款
	由委托人按照国家规定自行申报及缴纳


特别提示：
在购买本产品前，请委托人确保完全了解本产品的性质、其中涉及的风险以及委托人的自身情况。若委托人对募集公告的内容有任何疑问，请致电客服人员或向网点工作人员咨询。
募集公告由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负责解释。
本产品按法规规定，所述预期收益结果仅供委托人参考，不构成管理人对委托人的承诺。
平安养老金橙养老保障管理产品封闭型第7号组合第12期
募集公告
	产品名称
	平安养老金橙养老保障管理产品

	 认购投资组合名称
	封闭式第7号组合第12期（以下简称“本组合”）

	产品风险评级
	二级，中低风险

	适合客户
	本产品向有投资经验及无投资经验客户均可销售。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建议：经我司代销机构对客户进行风险承受度评估，评定结果为“进取型”、“成长型”、“平衡型”、“稳健型”的客户适合购买本组合。

	本组合类型
	封闭式非保本型

	预期收益率
	预期年化收益率5.70%（此处收益率为扣除相关资费后投资者预期净收益率）

	产品管理人
	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托管人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代销机构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方式
	通过产品管理人自身或产品管理人委托的机构进行募集

	发售对象
	年龄在18周岁至65周岁之间（以实际缴款之日为计算时间点），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并经过投资风险偏好测评的个人（以下简称“委托人”）

	投资及收益币种
	人民币

	单位金额
	1元人民币为1份

	认购起点金额
	认购起点份额为1万元，超出部分以1000元整数递增。

	本组合认购期
	2014年7月23日上午9：00—2014年7月28日下午15：00；产品管理人保留延长或提前终止本组合认购期的权利。如有变动，本组合实际认购期以产品管理人或产品代销机构的公告为准。

	本组合成立日
	2014年7月28日下午15：00，如本组合认购期调整的，则本组合成立日相应进行调整，产品管理人或产品代销机构另行公告。

	本组合起息日
	2014年7月29日，如本组合认购期调整的，则本组合起息日相应进行调整，产品管理人或产品代销机构另行公告。

	本组合到期日
	2014年12月31日，如本组合成立日调整的，则本组合到期日相应进行调整，产品管理人或产品代销机构另行公告。

	本组合利益分配日
	本组合到期后，相关款项将在组合到期日后的2个工作日内从本组合的托管帐户划出，平安银行将在上述款项划出后的2个工作日内分别支付至各份额持有人指定的本人银行帐户。

	产品存续期限（天）
	155天

	投资方向
	主要投资于货币基金等货币类资产、央行票据、银行定期存款、国债、协议存款、债券、债券回购、债券基金及债券型保险产品、商业银行理财产品、信贷资产支持证券、信托公司集合资金信托计划、证券公司专项资产管理计划、保险资产管理公司基础设施投资计划、不动产投资计划和项目资产支持计划及国家政策规定保险资金可投资的其他资产。

	费率结构

	资产管理费
	0.15%/年，由养老保障管理基金财产承担，按日计提，到期一次性支付。 每日应计提的资产管理费=前一日的养老保障管理基金净值×0.15%/当年实际天数 

	资产托管费
	0.05%/年，由养老保障管理基金财产承担，按日计提，到期一次性支付。 每日应计提的资产管理费=前一日的养老保障管理基金净值×0.05%/当年实际天数 

	投资咨询顾问费
	由养老保障管理基金财产承担，到期一次性支付。 
投资咨询顾问费=养老保障管理基金总资产-按照预期年化收益率计算的委托人应得收益及本金的总和-资产管理费-资产托管费-养老保障管理基金应承担的其他费用（如有）。
产品到期时，按照上述公式计算所得的总体投资咨询顾问费最低为0。

	税款
	由委托人按照国家规定自行申报及缴纳


特别提示：
在购买本产品前，请委托人确保完全了解本产品的性质、其中涉及的风险以及委托人的自身情况。若委托人对募集公告的内容有任何疑问，请致电客服人员或向网点工作人员咨询。
募集公告由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负责解释。
本产品按法规规定，所述预期收益结果仅供委托人参考，不构成管理人对委托人的承诺。
平安养老金橙养老保障管理产品封闭型第7号组合第13期
募集公告
	产品名称
	平安养老金橙养老保障管理产品

	 认购投资组合名称
	封闭式第7号组合第13期（以下简称“本组合”）

	产品风险评级
	二级，中低风险

	适合客户
	本产品向有投资经验及无投资经验客户均可销售。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建议：经我司代销机构对客户进行风险承受度评估，评定结果为“进取型”、“成长型”、“平衡型”、“稳健型”的客户适合购买本组合。

	本组合类型
	封闭式非保本型

	预期收益率
	预期年化收益率5.85%（此处收益率为扣除相关资费后投资者预期净收益率）

	产品管理人
	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托管人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代销机构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方式
	通过产品管理人自身或产品管理人委托的机构进行募集

	发售对象
	年龄在18周岁至65周岁之间（以实际缴款之日为计算时间点），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并经过投资风险偏好测评的个人（以下简称“委托人”）

	投资及收益币种
	人民币

	单位金额
	1元人民币为1份

	认购起点金额
	认购起点份额为1万元，超出部分以1000元整数递增。

	本组合认购期
	2014年7月23日上午9：00—2014年7月28日下午15：00；产品管理人保留延长或提前终止本组合认购期的权利。如有变动，本组合实际认购期以产品管理人或产品代销机构的公告为准。

	本组合成立日
	2014年7月28日下午15：00，如本组合认购期调整的，则本组合成立日相应进行调整，产品管理人或产品代销机构另行公告。

	本组合起息日
	2014年7月29日，如本组合认购期调整的，则本组合起息日相应进行调整，产品管理人或产品代销机构另行公告。

	本组合到期日
	2015年3月31日，如本组合成立日调整的，则本组合到期日相应进行调整，产品管理人或产品代销机构另行公告。

	本组合利益分配日
	本组合到期后，相关款项将在组合到期日后的2个工作日内从本组合的托管帐户划出，平安银行将在上述款项划出后的2个工作日内分别支付至各份额持有人指定的本人银行帐户。

	产品存续期限（天）
	245天

	投资方向
	主要投资于货币基金等货币类资产、央行票据、银行定期存款、国债、协议存款、债券、债券回购、债券基金及债券型保险产品、商业银行理财产品、信贷资产支持证券、信托公司集合资金信托计划、证券公司专项资产管理计划、保险资产管理公司基础设施投资计划、不动产投资计划和项目资产支持计划及国家政策规定保险资金可投资的其他资产。

	费率结构

	资产管理费
	0.15%/年，由养老保障管理基金财产承担，按日计提，到期一次性支付。 每日应计提的资产管理费=前一日的养老保障管理基金净值×0.15%/当年实际天数 

	资产托管费
	0.05%/年，由养老保障管理基金财产承担，按日计提，到期一次性支付。 每日应计提的资产管理费=前一日的养老保障管理基金净值×0.05%/当年实际天数 

	投资咨询顾问费
	由养老保障管理基金财产承担，到期一次性支付。 
投资咨询顾问费=养老保障管理基金总资产-按照预期年化收益率计算的委托人应得收益及本金的总和-资产管理费-资产托管费-养老保障管理基金应承担的其他费用（如有）。
产品到期时，按照上述公式计算所得的总体投资咨询顾问费最低为0。

	税款
	由委托人按照国家规定自行申报及缴纳


特别提示：
在购买本产品前，请委托人确保完全了解本产品的性质、其中涉及的风险以及委托人的自身情况。若委托人对募集公告的内容有任何疑问，请致电客服人员或向网点工作人员咨询。
募集公告由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负责解释。
本产品按法规规定，所述预期收益结果仅供委托人参考，不构成管理人对委托人的承诺。
平安养老金橙养老保障管理产品封闭型第7号组合第14期
募集公告
	产品名称
	平安养老金橙养老保障管理产品

	 认购投资组合名称
	封闭式第7号组合第14期（以下简称“本组合”）

	产品风险评级
	二级，中低风险

	适合客户
	本产品向有投资经验及无投资经验客户均可销售。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建议：经我司代销机构对客户进行风险承受度评估，评定结果为“进取型”、“成长型”、“平衡型”、“稳健型”的客户适合购买本组合。

	本组合类型
	封闭式非保本型

	预期收益率
	预期年化收益率6.05%（此处收益率为扣除相关资费后投资者预期净收益率）

	产品管理人
	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托管人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代销机构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方式
	通过产品管理人自身或产品管理人委托的机构进行募集

	发售对象
	年龄在18周岁至65周岁之间（以实际缴款之日为计算时间点），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并经过投资风险偏好测评的个人（以下简称“委托人”）

	投资及收益币种
	人民币

	单位金额
	1元人民币为1份

	认购起点金额
	认购起点份额为1万元，超出部分以1000元整数递增。

	本组合认购期
	2014年7月23日上午9：00—2014年7月28日下午15：00；产品管理人保留延长或提前终止本组合认购期的权利。如有变动，本组合实际认购期以产品管理人或产品代销机构的公告为准。

	本组合成立日
	2014年7月28日下午15：00，如本组合认购期调整的，则本组合成立日相应进行调整，产品管理人或产品代销机构另行公告。

	本组合起息日
	2014年7月29日，如本组合认购期调整的，则本组合起息日相应进行调整，产品管理人或产品代销机构另行公告。

	本组合到期日
	2015年6月30日，如本组合成立日调整的，则本组合到期日相应进行调整，产品管理人或产品代销机构另行公告。

	本组合利益分配日
	本组合到期后，相关款项将在组合到期日后的2个工作日内从本组合的托管帐户划出，平安银行将在上述款项划出后的2个工作日内分别支付至各份额持有人指定的本人银行帐户。

	产品存续期限（天）
	336天

	投资方向
	主要投资于货币基金等货币类资产、央行票据、银行定期存款、国债、协议存款、债券、债券回购、债券基金及债券型保险产品、商业银行理财产品、信贷资产支持证券、信托公司集合资金信托计划、证券公司专项资产管理计划、保险资产管理公司基础设施投资计划、不动产投资计划和项目资产支持计划及国家政策规定保险资金可投资的其他资产。

	费率结构

	资产管理费
	0.15%/年，由养老保障管理基金财产承担，按日计提，到期一次性支付。 每日应计提的资产管理费=前一日的养老保障管理基金净值×0.15%/当年实际天数 

	资产托管费
	0.05%/年，由养老保障管理基金财产承担，按日计提，到期一次性支付。 每日应计提的资产管理费=前一日的养老保障管理基金净值×0.05%/当年实际天数 

	投资咨询顾问费
	由养老保障管理基金财产承担，到期一次性支付。 
投资咨询顾问费=养老保障管理基金总资产-按照预期年化收益率计算的委托人应得收益及本金的总和-资产管理费-资产托管费-养老保障管理基金应承担的其他费用（如有）。
产品到期时，按照上述公式计算所得的总体投资咨询顾问费最低为0。

	税款
	由委托人按照国家规定自行申报及缴纳


特别提示：
在购买本产品前，请委托人确保完全了解本产品的性质、其中涉及的风险以及委托人的自身情况。若委托人对募集公告的内容有任何疑问，请致电客服人员或向网点工作人员咨询。
募集公告由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负责解释。
本产品按法规规定，所述预期收益结果仅供委托人参考，不构成管理人对委托人的承诺。
平安养老金橙养老保障管理产品封闭型第7号组合第15期
募集公告
	产品名称
	平安养老金橙养老保障管理产品

	 认购投资组合名称
	封闭式第7号组合第15期（以下简称“本组合”）

	产品风险评级
	二级，中低风险

	适合客户
	本产品向有投资经验及无投资经验客户均可销售。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建议：经我司代销机构对客户进行风险承受度评估，评定结果为“进取型”、“成长型”、“平衡型”、“稳健型”的客户适合购买本组合。

	本组合类型
	封闭式非保本型

	预期收益率
	预期年化收益率6.20%（此处收益率为扣除相关资费后投资者预期净收益率）

	产品管理人
	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托管人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代销机构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方式
	通过产品管理人自身或产品管理人委托的机构进行募集

	发售对象
	年龄在18周岁至65周岁之间（以实际缴款之日为计算时间点），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并经过投资风险偏好测评的个人（以下简称“委托人”）

	投资及收益币种
	人民币

	单位金额
	1元人民币为1份

	认购起点金额
	认购起点份额为1万元，超出部分以1000元整数递增。

	本组合认购期
	2014年7月23日上午9：00—2014年7月28日下午15：00；产品管理人保留延长或提前终止本组合认购期的权利。如有变动，本组合实际认购期以产品管理人或产品代销机构的公告为准。

	本组合成立日
	2014年7月28日下午15：00，如本组合认购期调整的，则本组合成立日相应进行调整，产品管理人或产品代销机构另行公告。

	本组合起息日
	2014年7月29日，如本组合认购期调整的，则本组合起息日相应进行调整，产品管理人或产品代销机构另行公告。

	本组合到期日
	2015年9月30日，如本组合成立日调整的，则本组合到期日相应进行调整，产品管理人或产品代销机构另行公告。

	本组合利益分配日
	本组合到期后，相关款项将在组合到期日后的2个工作日内从本组合的托管帐户划出，平安银行将在上述款项划出后的2个工作日内分别支付至各份额持有人指定的本人银行帐户。

	产品存续期限（天）
	428天

	投资方向
	主要投资于货币基金等货币类资产、央行票据、银行定期存款、国债、协议存款、债券、债券回购、债券基金及债券型保险产品、商业银行理财产品、信贷资产支持证券、信托公司集合资金信托计划、证券公司专项资产管理计划、保险资产管理公司基础设施投资计划、不动产投资计划和项目资产支持计划及国家政策规定保险资金可投资的其他资产。

	费率结构

	资产管理费
	0.15%/年，由养老保障管理基金财产承担，按日计提，到期一次性支付。 每日应计提的资产管理费=前一日的养老保障管理基金净值×0.15%/当年实际天数 

	资产托管费
	0.05%/年，由养老保障管理基金财产承担，按日计提，到期一次性支付。 每日应计提的资产管理费=前一日的养老保障管理基金净值×0.05%/当年实际天数 

	投资咨询顾问费
	由养老保障管理基金财产承担，到期一次性支付。 
投资咨询顾问费=养老保障管理基金总资产-按照预期年化收益率计算的委托人应得收益及本金的总和-资产管理费-资产托管费-养老保障管理基金应承担的其他费用（如有）。
产品到期时，按照上述公式计算所得的总体投资咨询顾问费最低为0。

	税款
	由委托人按照国家规定自行申报及缴纳


特别提示：
在购买本产品前，请委托人确保完全了解本产品的性质、其中涉及的风险以及委托人的自身情况。若委托人对募集公告的内容有任何疑问，请致电客服人员或向网点工作人员咨询。
募集公告由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负责解释。
本产品按法规规定，所述预期收益结果仅供委托人参考，不构成管理人对委托人的承诺。
平安养老金橙养老保障管理产品封闭型第7号组合第16期
募集公告
	产品名称
	平安养老金橙养老保障管理产品

	 认购投资组合名称
	封闭式第7号组合第16期（以下简称“本组合”）

	产品风险评级
	二级，中低风险

	适合客户
	本产品向有投资经验及无投资经验客户均可销售。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建议：经我司代销机构对客户进行风险承受度评估，评定结果为“进取型”、“成长型”、“平衡型”、“稳健型”的客户适合购买本组合。

	本组合类型
	封闭式非保本型

	预期收益率
	预期年化收益率6.50%（此处收益率为扣除相关资费后投资者预期净收益率）

	产品管理人
	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托管人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代销机构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方式
	通过产品管理人自身或产品管理人委托的机构进行募集

	发售对象
	年龄在18周岁至65周岁之间（以实际缴款之日为计算时间点），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并经过投资风险偏好测评的个人（以下简称“委托人”）

	投资及收益币种
	人民币

	单位金额
	1元人民币为1份

	认购起点金额
	认购起点份额为1万元，超出部分以1000元整数递增。

	本组合认购期
	2014年7月23日上午9：00—2014年7月28日下午15：00；产品管理人保留延长或提前终止本组合认购期的权利。如有变动，本组合实际认购期以产品管理人或产品代销机构的公告为准。

	本组合成立日
	2014年7月28日下午15：00，如本组合认购期调整的，则本组合成立日相应进行调整，产品管理人或产品代销机构另行公告。

	本组合起息日
	2014年7月29日，如本组合认购期调整的，则本组合起息日相应进行调整，产品管理人或产品代销机构另行公告。

	本组合到期日
	2015年12月31日，如本组合成立日调整的，则本组合到期日相应进行调整，产品管理人或产品代销机构另行公告。

	本组合利益分配日
	本组合到期后，相关款项将在组合到期日后的2个工作日内从本组合的托管帐户划出，平安银行将在上述款项划出后的2个工作日内分别支付至各份额持有人指定的本人银行帐户。

	产品存续期限（天）
	520天

	投资方向
	主要投资于货币基金等货币类资产、央行票据、银行定期存款、国债、协议存款、债券、债券回购、债券基金及债券型保险产品、商业银行理财产品、信贷资产支持证券、信托公司集合资金信托计划、证券公司专项资产管理计划、保险资产管理公司基础设施投资计划、不动产投资计划和项目资产支持计划及国家政策规定保险资金可投资的其他资产。

	费率结构

	资产管理费
	0.15%/年，由养老保障管理基金财产承担，按日计提，到期一次性支付。 每日应计提的资产管理费=前一日的养老保障管理基金净值×0.15%/当年实际天数 

	资产托管费
	0.05%/年，由养老保障管理基金财产承担，按日计提，到期一次性支付。 每日应计提的资产管理费=前一日的养老保障管理基金净值×0.05%/当年实际天数 

	投资咨询顾问费
	由养老保障管理基金财产承担，到期一次性支付。 
投资咨询顾问费=养老保障管理基金总资产-按照预期年化收益率计算的委托人应得收益及本金的总和-资产管理费-资产托管费-养老保障管理基金应承担的其他费用（如有）。
产品到期时，按照上述公式计算所得的总体投资咨询顾问费最低为0。

	税款
	由委托人按照国家规定自行申报及缴纳


特别提示：
在购买本产品前，请委托人确保完全了解本产品的性质、其中涉及的风险以及委托人的自身情况。若委托人对募集公告的内容有任何疑问，请致电客服人员或向网点工作人员咨询。
募集公告由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负责解释。
本产品按法规规定，所述预期收益结果仅供委托人参考，不构成管理人对委托人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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